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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 

102 年 8 月 23日 102 學年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年10月22日 103學年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3月9日 103學年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7月20日 103學年度第2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3月7日 104學年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年3月26日 106學年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7月1日 107學年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5月25日 108學年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9月21日 109學年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年2月24日 113學年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增進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之品質，有效提升學習成效，特訂定「南華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以下簡稱 TA），係指本校研究生或學士班

成績優異學生，擔任協助教師進行課程與課後輔導及提高教學效能等活動之助理，由授

課教師自行遴選經審查核可後為之。 

三、依據教育部「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及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

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四、教學助理分類與工作內容： 

依各院、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教學活動需求之不同，本校教學助理分為以下三類： 

(一) A 類 TA(專責 TA)：在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須協助教師建置數位教材、補救教學短

片、教學網站建置管理等數位學習相關工作，或帶領課堂小組討論、組織修課學生

讀書會、實習(實驗)、服務學習、院跨領域等課程相關教學事項；同時涵括執行下列

B、C 類 TA 工作。 

(二) B 類 TA(學輔 TA)：須配合課程之教學需要，在授課老師指導監督下，進行教學輔導

相關工作。例如安排時間進行學生課業輔導、自覺學習、moodle 教學平台管理、協

助教學資料收集、協助批改平時考卷或作業、或補救教學等課程相關教學事項；同

時涵括執行下列 C 類 TA 工作。 

(三) C 類 TA(志工 TA)：協助教師教學相關基本工作之志工服務。例如器材借用、教室整

潔維護、行政配合或義務擔任課業輔導工作等課程協助相關事項。任職滿一學期並

按時繳交期末報告者相關獎勵如下： 

1. 由本中心頒發獎狀一紙、小功一支(不可與愛護教室活動重複領獎)。 

2. 比照學務處服學組三好護照第一類認證，每門課程可認證50點數，每學期最高可

認證兩門課程共100點數。 

3. 依學生級別納入學務處服學組「服務教育」與「青年志工」或「三好永續行動」

服務時數，認抵時數以實際服務之時數為主，並依照相關程序辦理。 

五、教學助理申請與審查程序： 

(一) 教師須填寫「教學助理申請表」及其相關資料，依本中心公告之時程向各學院及通

識教育中心提出申請。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應依「南華大學教學助理審查作業注

意事項」進行初審。 

(二) 本中心收取各學院所造冊之初審結果彙總表後，將依「南華大學教學助理審查作業

注意事項」進行複審，複審通過後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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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助理之資格、培訓與工作規範︰ 

(一) 教學助理由授課老師自行遴聘，但不得聘修該門課程之學生擔任 A、B 類 TA，研究

生課程教學助理不在此限。TA 須依公告之時程填寫「A、B 類教學助理基本資料表」，

逕送本中心審查後，進行勞僱型教學助理納保作業。 

(二) 本中心每學期辦理期初說明會、教學助理工作坊等各項系列活動，協助 TA 確實瞭解

該制度之精神與實施要點，強化輔導與溝通技能。TA 須配合參與各項活動，參與時

數不列入工讀時數。 

(三) 為鼓勵 TA 積極參與各項系列活動，活動結束後即給予認證，A、B 類 TA 須完成一

學期所規定之活動認證次數，首次擔任 A、B 類 TA 者，每學期須至少完成2次活動

認證以取得 TA 證號。曾任 A、B 類 TA 且已取得 TA 證號者，每學期則須至少完成

1次活動認證。若 A、B 類 TA 未完成上述規定，將無法申請擔任次一學期 A、B 類

TA。另，期初說明會及期中座談會等兩項活動，均不列入認證中。 

(四) A、B 類 TA 須確實上網填寫每月工作時數，內容以呈現工作執行狀況，工作時數經

由授課教師簽章確認後，逕送本中心核報薪資。 

七、教學助理考核與評量： 

(一) 教學助理須於期末考前一週內繳齊期末報告等相關資料至本中心，如授課教師及 A、

B 類 TA 未依規定繳交期末報告等相關資料，取消次一學期申請之權利。 

(二) 凡獲補助教學助理之課程，本中心得於期末分別對授課教師、課程學生，進行「教學

助理滿意度問卷」調查，以獲知執行後之具體成效。 

(三) 「教學助理滿意度問卷」之調查結果，將提供授課教師參考，並作為優良 TA 遴選標

準之一。 

八、教學助理薪資經費來源，由本校相關計畫經費提撥。大學生 TA 時薪金額依勞動部公告之

基本工資規定，研究生 TA 時薪則以前述基本工資之1.5倍計算。並依工讀相關規範支給。 

九、本中心之獎勵教學助理方式如下： 

(一)於每學年末依「南華大學優良教學助理獎勵辦法」，遴選優良 A、B 類 TA 予以獎勵。 

(二)於每學期視經費與實際需要舉辦獎勵 C 類 TA 志工服務表現之活動。 

十、詳細教學助理審查作業注意事項，由本中心另訂之。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 

十一、「院跨領域學分學程」因學程架構、課程規劃、教學形態之特殊性，有關薪資、獎勵、

工作內容、申請、審查、培訓、工作規範、考核評量等，應另定細則規範，並依本要點

訂定及修改程序通過。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